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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

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 11 月 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

罚或监管措施情况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或回复

情况如下： 

1、2014 年 4 月监管函的具体内容： 

2014 年 4 月 30 日，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关于对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 63 号）认为发行人近期存在相关信息

披露违约行为，具体如下： 

“（1）发行人 2014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13.2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70.61%，但未按规定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及时披

露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发行人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出让红河

恒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等公告内容存在多处错漏； 

（3）发行人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更正公告》，无故取消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关于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后于 4 月 29 日再次做出更正。 

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认为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2.1 条、8.2.3 条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业绩

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第 2 条的规定。要求发行人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

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发行人采取的整改措施 

发行人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监管函后，

并立即向公司董事长进行汇报，并由公司董事长专门组织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等信息披露工作涉及人员召开专门会议，对涉及本次信息披露违规

行为相关人员进行批评，并逐项分析了信息披露违约的主要原因并制定了相关整

改措施如下：  

（1）针对未按规定在 2014 年 3 月 31 前及时披露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发行人未按规定披露第一季度业绩报告的主要原因为 a、发行人参股子公较

多，且其产生的投资收益占发行人净利润比例较大，截至 2014 年 3 月末，发行

人尚未收到参股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无法准确预计合并口径第一季度的主要经营

数据；b.发行人拥有较大的美元资产和负债，由于 2014 年 3 月份汇率波动幅度

较大，导致发行人无法准确估算汇兑损益金额。针对上述原因，发行人采取了整

改措施如下: 

a. 加强参股子公司管理，要求参股子公司及时提供每月财务报表及下季度

（下月）经营业绩预计，并在每季度末主动了解其经营业绩；同时，继续加强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的预测，以提高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预计的准确性。 

b.建立美元资产和美元负债平衡表，做好美元资产和美元负债的收付统计工

作，及时掌握美元资产和美元负债的数据变化情况，合理估算汇率波动对公司业

绩影响。 

（2）针对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等公告内容存

在多处错漏及无故取消议案的情况 

发行人《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等公告内容存在多处错漏及无故取消议案

的情况主要系因为本次董事会会议工作量大，信息披露工作存在掉以轻心的情形。

针对上述原因，发行人采取了整改措施如下: 



a 严格执行公告起草、复核程序。公告严格按照一人起草，一人复核，董事

会秘书终审的三级复核程序执行。同时，完善信息披露绩效考核机制，信息披露

质量与其全年收入相挂钩。 

b. 强化内部审批流程控制，督促内部审批流程审核人员切实履行审核职责，

降低信息披露出错机率。 

c. 信息披露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学习，每年必须参加一次深交所等监管机构

组织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杜绝信息披露错误，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